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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潇湘晨报》 报道， 长沙市民

戴女士近日向记者反映 ， 7 月 6 日

晚， 她老公与朋友共三人在一家火锅

店就餐， 当时他们就餐的桌子由两张

可移动的小桌子拼成， 锅放在桌子拼

接处上方， 吃饭时锅突然翻了， 造成

一名朋友腿部二度烫伤。

戴女士要求店方承担治疗费用。

店方回应称， 顾客在就餐途中， 喝了

11 瓶啤酒， 且翻锅时， 是有顾客抖

腿、 用手撑桌子， 造成桌子不稳才翻

锅。 “发生意外第一时间， 我们就安

排工作人员陪同他们去医院了， 我们

愿意承担责任， 但不是全责。”

投诉：

吃火锅被“二度烫伤”

戴女士介绍， 7 月 6 日晚， 她老

公与朋友共三人在长沙巴山路曹记鸭

霸王火锅店 （雨花亭店） 就餐时发生

意外， 一名朋友腿部烫伤。 “因为火

锅店使用两张可移动的小桌子拼成长

桌， 且锅放在拼接处上方， 不稳定，

吃饭时锅突然翻了， 造成一名朋友腿

部烫伤。” 戴女士说， 目前已花费治

疗费用 4000 余元。 病历显示， 诊断

结果为： 二度烫伤， 累及体表 10%以

下烫伤。

当时的监控视频显示， 三人就餐

时， 火锅从桌上滑落， 洒在一名黑衣

男子身上。 但发生意外时， 灰衣男子

有抖腿动作 ， 黑衣男子手撑在桌子

上。 发生意外后， 店内工作人员前往

查看情况， 并将黑衣男子带离了。

“没有哪家饭店规定， 任何去吃

饭的人不能动或者把手放桌子上， 重

点是他们桌子很轻， 而且是可移动且

拼接成的， 不管谁稍微动一下就会出

现事故。” 戴女士说。

戴女士透露 ， 事后他们找了店

方， 但店方拒绝赔偿和垫付费用， 且

态度较差。 他们要求： 店方先负责所

有的医药费， 至于误工费等其他费用

可以等法院判； 店方就态度恶劣问题

道歉； 相关部门处理店家存在的安全

隐患。

店方：

用餐过程动作不当

7 月 9 日， 记者来到涉事门店。

店长李先生介绍， 事故发生后， 工作

人员已第一时间对被烫伤顾客做了处

理。 “给那个顾客做了降温处理， 然

后涂了烫伤膏， 并带他去了医院。 我

同事看到病历上写的烫伤 3%， 建议

住院治疗。”

李先生说， 事后， 对方要求赔偿

医药费以及误工费， 他们并不认可。

“责任我们肯定有， 但不应该是全责。

是他们在用餐过程中动作不当才导致

锅翻的， 监控上也可以看到。 他们在

店里用餐一个小时， 喝了 11 瓶酒。”

“他们还说我们态度恶劣， 我们

第一时间处理 ， 并把他们送去医院

了。” 李先生说， 事后， 戴女士将该

事发到网上， 抹黑店方， 称店内不止

发生一次烫伤事故。 “我当时和她说

的原话是， 我自己在别的地方吃饭也

被烫伤过。 而且她朋友的腿上起了两

个泡， 所以我才觉得不是很严重。”

记者在该店内发现， 店方已将拼

凑的长桌固定。 “事发后， 我们把拼

的长桌固定了， 我们希望有政府第三

方介入划分责任。” 李先生告诉记者。

戴女士称， 目前， 他们正准备起

诉解决此事。

律师：

双方都有一定责任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

为， 保障一个安全食用火锅的环境是店

家作为经营者的责任， 店家对顾客应当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顾客抖腿等小动作

就导致火锅翻锅顾客烫伤， 显然店家没

有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并且顾客属

于正常的动作， 并无过错。 根据民法典

侵权责任规定， 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在本次案件中， 顾客在用餐过程中

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作为一名成年人，

应当预测可能发生的后果， 存在一定的

过错， 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付建

认为， 本次事件中双方当事人都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 具体承担责任范围可通

过法院起诉判决。

（武华康）

律师提示：网络课程受著作权法保护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当

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随着自

驾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出行

选择， 汽车租赁市场迎来爆发

性增长。 与此同时， 汽车租赁

相关纠纷投诉也不断走高， 报

价不清、 隐性条款多、 管理不

规范等行业乱象频出， 亟待规

范整治。

租车自驾便利出行

“现在租车流程这么简

单， 出行更加便利， 当然首选

租车自驾游了。” 在新疆乌鲁

木齐一家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门

口， 从西安前来旅游的刘宁正

在取车。 “今年就是要来走一

趟独库公路 ， 自己开车更自

由， 看的风景也更多。” 刘宁

说。

“我们是在线上订的车，

一下飞机就看到了前来送车的

工作人员， 很方便。” 在新疆

库尔勒市神州租车龙湾半岛

店， 西宁游客金鹏和家人已经

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打算从库

尔勒出发一路向喀什前进。 在

金鹏看来， 旅游时间充足的情

况下， 自驾既能感受到当地的

人文风情， 还能享受更多的美

景美食， 很适合一家人出行。

新疆是暑期自驾游的热门

目的地。 今年， 伴随旅游市场

的复苏向好， 当地旅游租车市

场迎来了爆发性增长。

“为了满足急单顾客的需

求， 今年我们新进了 25 辆新

车。” 新疆猎鹘俊达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涛介绍说，

今年公司不仅增加了车辆， 同

时新增了车辆售后服务， 以确

保顾客安全出行。

实际体验千差万别

记者采访了解到， 在旺盛

的市场需求刺激下， 从专业租

车 APP 到线下门店 ， 再到第

三方平台， 租车渠道 “五花八

门”， 而其所带来的消费体验

也是千差万别。

“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

辆宝马汽车日租 150 元， 打电

话前去咨询 ， 对方表示日均

150 元的租期为一个月， 并且

要先交押金才送车。” 来自西

安的游客马友友表示， 在一些

社交平台上， 租车公司给出的

价格很优惠， 但真正去租车的

时候才发现优惠背后有着各种

隐藏条款。

消费者李强遇到了和马友

友同样的问题， 他在第三方租

车平台观看直 播 时 ， 刷 到

“‘坦克 300’ 越野 SUV 出租，

日均 350 元”， 立即下单支付。

然而去取车时， 商家却表示，

350 元是当天的价格， 仅限一

辆， 目前车辆已被出租， 若还

想租车， 还需支付 150 元。

李强提出质疑， 并拿出订

单支付时的下单须知、 费用扣

款， 以及当日直播时的录屏，

最终商家退还了 350 元。 “要

是我没有留存这些信息， 这件

事吃亏的就是我。” 李强说。

记者调查发现， 当前租车

相关投诉量不断走高， 尤其是

第三方租车平台， 频频出现报

价不清、 押金难退、 管理不规

范等问题， 极大地影响了行业

健康发展。

细化合同预防纠纷

针对汽车租赁行业良莠不

齐的情况， 业内人士建议， 消

费者在租车时应选择正规车

行， 注意核对车辆租赁信息。

“消费者作为承租人， 在租车

前， 要先了解租赁公司可供车

的车型、 车况， 以确定是否为

己所需。 然后， 咨询各家的租

赁形式、 租金及所需的证件、

押金等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

（乌鲁木齐） 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芬说， “在交接车辆时， 承

租人需要认真细致地进行车况

检查， 尽可能地利用拍照或录

制视频的方式将车辆交接时的

实况进行记录， 以免产生不必

要的纠纷。”

张芬提醒消费者， 在签订

租赁合同时， 按照 《民法典》

的规定， 租赁合同的内容一般

包括租赁物的名称、 数量、 用

途、 租赁期限、 租金及其支付

期限和方式、 租赁物维修等条

款。 因此， 在出租人与承租人

签订的租赁合同中， 必须体现

上述法条中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且应当对上述内容进行详细约

定。 （吴铎思 马安妮）

资料照片

据 “华声在线” 报道， 录播网

课， 因一次性投入多次反复销售的

特点， 成为传统教培行业的转型模

式之一， 近年来受到不少学生和家

长的青睐 ， 也勾起不法分子的贪

念。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含浦派

出所破获一起未经著作权人授权或

许可， 以营利为目的、 复制其作品

并进行网络销售的侵犯著作权案。

嫌疑人将市场价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的网课， 以 100 元至 200 元不等的

低廉价格在线上销售， 非法获利共

计 20 余万元。

7 月 11 日， 长沙岳麓警方通

报了这起侵犯著作权案例， 揭开了

网课盗版的内幕。

万元网课只卖175元

5 月 10 日， 含浦派出所接到

辖区某企业报警， 称互联网教程网

站上未取得授权和许可， 出售自家

公司制作的网课课程， 数量达 60

余套。 每套网课课程的文字信息和

官网内容几乎一致， 只是价格相差

甚远。 以 “JAVA 高级架构师” 课

程为例， 官网标价 13800 元， 而消

费者仅需花费 175 元， 就可以获得

这套课程视频的网盘版本。

民警循线深挖， 锁定了涉案嫌

疑人身份和可能的落脚点。 6 月 26

日， 办案民警前往广东中山， 将正

在家中倒卖课件资源的嫌疑人吴

某、 卢某抓获。

经调查， 吴某此前从事网络推

广工作 。 2022 年 ， 看到 “网课 ”

蓬勃发展， 就辞职单干。 吴某将翻

录、 下载、 外购的互联网技术、 运

营等视频课程， 加上自己的水印，

再复制官网上的课件信息和加了水

印的成品视频， 收录在自己设立的

网站上， 或存于网盘中。 “为防止

多人共享， 还开发专门的播放器，

一年多获利 20 多万元。”

“利润非常大！” 办案民警陈

真介绍， 随着 “生意” 越做越大，

吴某还把好友卢某拉来， 一起违规

售卖盗版课件资源。

目前， 嫌疑人吴某、 卢某均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网课内容不能随便“扒”

线上未经许可传播课程、 资料

是否侵权？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聂炜律师

分析认为 ， 在线教育课程中的视

频 、 课件 、 文字内容等一般属于

《著作权法》 中所述的 “作品” 或

“录音录像制品 ”， 受到 《著作权

法》 保护。 所以， 线上未经许可传

播课程、 资料已构成侵权。

聂炜指出， 在线教育行业还存在

更多侵权形式： 抄袭其他机构编撰的

题库或者真题解析， 形成本机构在线

教学的教辅材料； 在教学视频中穿插

具有版权的影视及音乐作品； 主讲人

使用原单位为其录制的视频授课……

传播者利用他人原创作品谋取私利，

侵犯原作者复制权 、 信息网络传播

权、 放映权等， 损害原创内容作者的

正当权益。

业内人士认为， 盗版一直是社会

顽疾， 在线教育则是盗版泛滥的 “重

灾区”， 长此以往， 会妨碍行业健康

发展， 不利于营造全社会尊重版权的

氛围。

（杨洁规 谭明宇 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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